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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对于抛掷物品的行为，究竟应
当如何认定其构成高空抛物罪呢？

“《刑法》中高空抛物罪条款并没有
对于高度的规定，仅表述为高空，而对于
高空的判断，《刑法》及司法解释均没有
给出具体标准。”北京市炜衡（南京）律师
事务所姚天奕律师表示，认定构成高空
抛物罪应从三方面判断：首先，应存在抛
掷的故意，同时对物品施加了外部力量；
其次，抛掷的物品具有危险性，
下落会产生足以发生危险的动
能，比如扔羽毛显然不属于该
罪名范畴；再有，需满足情节严
重，即对公共秩序产生危害，一
般发生在公共场所，如果发生
在本人的封闭庭院内则不应认
定构成该罪名。同时需要注意
的是，即便未造成人员伤亡或
财物损失，也有可能满足情节
严重这一条件。

而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从
一楼向下抛掷物品，也有可能构成高空
抛物罪。有法律界人士指出，“高空”是
一个相对的概念，现代城市中商场等场
所大多都有地下层，有的地下层通过内
部空间与地面部分贯通，另外一些深坑
里也可能住人或者进行生产作业。因
此，从商场一层等处向下抛掷物品，只要
下面是用作经营等用途的公共场所，该
行为仍会造成公共秩序的扰乱，也应当
认定属于高空抛物行为。

“时薪500元，佣金日结，只需准备两部手机，手机不限机
型”，看到这样能轻松赚钱的兼职广告，你会心动吗？要当心
沦为诈骗犯罪“工具人”。

李先生经营餐馆多年，最近偶然接到一个来自“四川绵
阳”的电话，对方称是某学校保障部的主任，学校食堂急需定
购一批“大礼包”。李先生见来电号码正常，又是谈生意的，并
未起疑，双方互加微信沟通了具体采购细节。然而，李先生很
快便在对方的“套路”下被诈骗了12万余元。

鉴于李先生接到的诈骗电话归属地显示为“四川绵阳”，
绵阳市梓潼县公安局通过研判分析、连夜排查，最终锁定犯罪
嫌疑人是在某茶馆内通过“手机口”业务协助境外人员实施了
电信网络诈骗。

什么是“手机口”诈骗？民警介绍说：“最主要、最常用的
方法就是两部手机通过音频线、数据线等进行连接，或者直接
打开扬声器，一部手机用QQ账号跟境外犯罪分子拨打语音，
另外一部手机就按照犯罪分子提供的电话号码拨打给受害
人，‘手机对手机’，这就是俗称的‘手机口’，属于帮助电信网
络犯罪的一种方法。”

也就是说，利用“手机口”业务进行语音中转，使得双方可
以直接对话，又能成功掩饰诈骗电话归属地，这种犯罪手法更
加具备隐蔽性和欺骗性。

因为搞错编号，连云港一
市民竟将自己父母的骨灰葬
入他人家的墓穴，对方发现
后，双方因此闹上法庭。

于某和卞某二人父母的
墓穴靠近某国道，因相关道路
改扩建工程，沿线道路的坟墓
集中回迁安置，于某拿到的回
迁安置墓穴编号是C-某号，
卞某拿到的回迁安置墓穴编
号是D-某号，两个编号的数
字部分内容相同。一天，于某
去上坟，发现自己拿到的回迁
墓穴C-某号竟被占用，一查
竟是卞某将其父母亲的骨灰
安葬在里面。于某立即找卞
某理论，双方调解未果后，于
某诉至法院要求卞某赔偿其
墓地损失。

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法
院近日审理认为，本案中，被
告与第三人签订协议书载明
回迁墓穴是D-某号，而被告
错将父母的骨灰葬入 C-某
号，未按协议书载明墓穴安
葬，被告错葬的行为对原告所
有墓穴及原告的精神上造成
损害，被告应对原告的损失承
担相应赔偿责任。法院参考
涉案墓穴价值，酌定原告的各
项损失为5000元，被告应予以
赔偿。

冲动之举
深夜从二楼扔冰箱、菜刀
男子获刑七个月

粗心之错
搞错编号葬错墓穴
孝子成被告

沉默帮凶
时薪500元还“不用说话”？
小心成“手机口”诈骗“工具人”

为守护群众“头顶上的安
全”，我国《刑法》中设立了高
空抛物罪，这令大家重视起来
自高空的危险，却也有人忽略
了来自低处的危害。

日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
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一名
男子为发泄情绪从二楼住处
扔下物品，被判犯高空抛物
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
处罚金2000元。

事发当晚 11 点多，家住
广州的胡某因琐事与舍友争
吵，随后情绪失控。为发泄情
绪，胡某在其二楼住处的阳台
和走廊处，将冰箱、菜刀、平底
锅、玻璃瓶、水桶等生活用品
扔至楼下。物品掉落的巨大
响动惊动了小区其他住户，公
安机关接警后迅速到场处置，
将胡某抓获归案。

检察机关指控胡某犯高
空抛物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胡某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
不持异议，但提出自己是因一
时冲动没控制好情绪，主观恶
性较小，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
物损失，对公共安全造成的危
险性较小，是初犯且能认罪悔
罪等辩护意见，希望法院从轻
处理。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
认为，本案中，胡某仅因与舍
友争吵，便为发泄情绪而不顾
后果将家中物品从阳台、走廊
抛出，虽其居住在二楼未伤及
他人，但也对楼下可能经过的
不特定人员造成了现实危险，
且其抛掷的物品中还有菜刀、
冰箱等，危险性较大，情节严
重，应当予以刑事处罚。

据此，越秀法院作出一审
判决，胡某犯高空抛物罪，判
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
2000 元。一审宣判后，胡某
提出上诉，后又在二审期间申
请撤回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依法裁定准予撤回上诉。

《民法典》第十条规定
“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
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
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
良俗”。公序良俗具有弥补
法律规范自身不足的功效。

办案法官表示，本案中，
当地的风俗习惯对于墓穴视
为子女对父母孝道的表现，
亦是家族传承的载体。墓穴
不仅仅具有物的属性，也具
有相应的精神属性，被告的
错葬行为侵害了原告的权
益，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 （现代快报）

高空抛物不仅是不文明行为，更极
易威胁到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法官提
醒，要充分认识到高空抛物的危害，秉持
以和为贵的处事理念，切勿冲动行事，对
自己的行为负责，对他人的生命财产安
全负责，共同营造文明、安全的城市居住
环境。 （扬子晚报 广州日报）

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对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错葬者
应承担赔偿责任

在境外电诈团伙向受害人实施诈骗的过程
中，连接两部手机的“中间人”只需要帮忙拨通
受害人的电话，打开免提，以“旁观者”的身份听
双方隔空对话，最后再根据诈骗团伙的指令挂
断电话，全程都不用说任何一句话。仅仅为了
获取“兼职佣金”而实施“手机口”诈骗的“中间
人”，究竟是被迫卷入其中，还是“知法犯法”？

梓潼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中心主任张明
说：“‘中间人’可能最开始不知道在做什么，但
是他开了免提以后，打一两个电话就知道这是
协助电信诈骗。”

警方提醒，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仍帮助诈骗团伙架设呼转设备、批量拨打诈骗电
话，或是提供手机卡、通信工具予以帮助，无论是
否获得报酬，这些行为都涉嫌为电信网络诈骗等
违法犯罪活动提供帮助，将被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警方在该类案件的侦查中发现，不法分子已经将魔爪伸
向未成年人。

民警告诉记者：“我们分析操作‘手机口’业务的中间人的画
像，发现更多是学生群体，自己在找网络上的兼职，想赚钱，但是
只有一部手机，所以就发展下线，找了很多在校学生，还包括一
些辍学在外的青年，通过他们的手机来进行‘手机口’中转。”

民警表示，实际上，这些沦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具人”
的未成年人，也并未从“上家”获得稳定持续的“兼职佣金”，

“很多时候他们收不到钱，很多诈骗分子是不会给这些学生报
酬的”。

警方提醒，市民要警惕相关虚假招聘广告，切勿贪图小利
以身试法，沦为诈骗分子“沉默的帮凶”；同时提醒家长，要加
强对未成年人的引导和教育，看到孩子使用两部手机操作通
话或下载陌生软件时要加强警惕，防范未成年人落入“手机
口”诈骗陷阱。 （央广网 大象新闻）

“中间人”是被迫卷入其中
还是“知法犯法”？

防范未成年人
落入“手机口”诈骗陷阱

高空抛物是多高？
一楼抛物也可能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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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外音

说法

妈呀！
午夜凶器

不高兴了，
我要发泄！

说法

你父母的骨灰怎么到
我买的墓地里了？

不用说话
也能赚大钱！

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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